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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修正案 

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1) 條就 對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和細則（「組

織章程大綱和細則」）的擬議修訂和重述。 

 

本公司董事會（以下簡稱「董事會」）建議修改現行的公司章程，以便（包括但

不限於）（i）將公司章程與開曼群島的適用法律和上市規則所做的修改保持一

致，尤其是上市規則附錄 3 有關核心股東保護標準的條款，該條款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ii）納入某些從屬性和行政性修改；和（iii）更新和澄清有必

要的規定（統稱「修訂建議」）。因此，董事會建議採用一份新的章程替代現有

的章程。 

 

修訂建議和新修訂后的章程的採用建議需要本公司股東（以下簡稱「股東」）以

特別決議方式在 2023年 3月 28日舉行的下一屆年度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一份

補充通函，其中包括修訂建議和新修訂后的章程的採用建議的詳細信息以及補充

通知年度股東大會和第二份代理表格，將及時發送給股東。 

承董事會命 

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高浚晞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高浚晞先生及陳祖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翁安華先生

(副主席)、黃卓慧女士及李嘉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永輝先生、楊懷隆先

生及吳文理先生。 


